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

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7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作为本次重组的审

计机构，对问询函中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回复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简称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 4、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反向购买，公司重组完成后的备考

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其中商誉为零。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备考财务报表商誉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就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反向购买、商誉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反向购买的判断依据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新光集团、自然人虞云新合计持有

的万厦房产 100%股权和新光建材城 100%股权。前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光集团、自然人虞云新成

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周晓光、虞云新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

函》（财会便[2009]17 号）、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



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 号）的相关规定，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的

股东新光集团和自然人虞云新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取得上市公司控

制权，上市公司在交易发生时持有构成业务的资产或负债，本次交易行为属于构

成业务的反向购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讲

解的相关规定，本次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 

在编制备考合并报表时，上市公司为法律上的母公司，但为会计上的被购买

方；拟购买的主体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为法律上的子公司，但为会计上的购买

方。 

二、在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时商誉的确认方法及计算过程 

（一）合并报表中商誉的确认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关于构成业务反向购买的处理方法，上市

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购买方的合并成本与取得的上市公司（被购买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或计入当期损益。方圆支承在编

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企业合并成本与重组基准日方圆支承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二）企业合并成本及商誉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相关讲解的规定，对于形成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企业合并成本与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或是计入当期损益。 

鉴于本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反向购买的处理的规定：“反向购买中，法律上

的子公司（购买方）的企业合并成本是指其如果以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方式为获取

在合并后报告主体的股权比例，应向法律上母公司（被购买方）的股东发行的权

益性证券数量与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计算的结果。购买方的权益性证券在购买

日存在公开报价的，通常应以公开报价作为其公允价值；购买方的权益性证券在

购买日不存在可靠公开报价的，应参照购买方的公允价值和被购买方的公允价值

二者之中有更为明显证据支持的作为基础。”根据证监会公告[2011]41 号关于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成本的计量的处理意见：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作为购

买方的上市公司以发行本公司股票作为合并对价的，一般情况下，企业合并成本

应以上市公司股票在购买日的公开市场价格为基础计算确定。在董事会就企业合

并事项的决议公告日到购买日之间时间间隔较长，且在此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出现

较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如果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股票同时附有一定限售期和限

售条件的，可以采用适当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司发行股票的价值，并据此计算企业

合并成本。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上市公司能够证明被购买方的公允价值可以

更为可靠地确定，也可以以被购买方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企业合

并成本。 

本次交易股权及资产不存在公开报价，而方圆支承股票存在公开报价，本次

交易合并成本按“法律上的子公司如果以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方式为获取在合并后

报告主体的股权比例，应向法律上母公司的股东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数量与权益性

证券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的结果为 298,334.17 万元，其与法律上母公司可辨

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80,150.17 万元之差额为 218,184.00 万元。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中包含了因本公司股份可在活跃

市场上交易而导致的估值溢价（以下简称“流通权溢价”），该流通权溢价与上市

公司的原有业务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不能为本公司带来可以以货币计量的

直接经济利益，故并不形成反向购买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此外，从历史经营业

绩来看，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超额赢利能力也难以匹配 218,184.00 万元的商誉

价值。 

为了确定本次反向购买交易中的合并成本：根据证监会公告[2011]41 号关

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成本的计量的处理原则，本公司管理层采用适当的估值

技术确定计量方圆支承原有业务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整体公允价值，开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开元评咨（2015）033 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咨询报告书。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方圆支承 2015 年 7 月 31 日原有业务公允价值估值为

83,507.62 万元，该估值是基于方圆支承在现有经营模式不变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组成的资产组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现金流现值进行测算

得出。 



鉴于整体公允价值与账面值相近，在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账面价值确定为反向购买的合并成本和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相应

确认本次反向并购的备考财务报表中的商誉为零。 

方圆支承原有业务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 80,150.17 万元为本次交

易合并的合并成本，其与法律上的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的理论合并成本

298,334.17 万元差额 218,184.00 万元为“流通权溢价”，按《财政部关于做好

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 号）中规定的权

益性交易原则处理，冲减本次新发行股份形成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三）备考报表确定企业合并成本及商誉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1、将反向购买中“应向法律上母公司（被购买方）的股东发行的权益性证

券数量与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计算的结果”，划分为原有业务的合并成本以及

“流通权溢价”两部分，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在近期已逐渐被多个 A 股上市公司

在反向购买会计处理中予以接受和采用，具有合理性，如 2013 年 3 月完成的漳

泽电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及 2015 年 8 月完成的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 

2、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方圆支承 2015 年 7 月 31 日原有业务公允价值

估值为 83,507.62 万元，该估值是基于方圆支承在现有经营模式不变持续经营的

前提下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组成的资产组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现金流现值进

行测算得出。在不考虑上市公司“流通权溢价”基础上，市场投资者对某项业务

按照未来现金流折现价值做出投资决策，符合正常和理性的市场投资逻辑，同时

鉴于本次估值与账面价值 80,150.17 万元差异较小，因此，确认 80,150.17 万元

为反向购买的合并成本，具有合理性。 

3、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备考财务报表是在假定重大资产重组于相关

期间期初已完成的基础上编制的，是一种基于特定假设基础下的模拟报表，其目

的是便于投资者理解假定交易在期初即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运营情况。由于备考合

并财务报表确定商誉的基准日和未来实际购买日不一致，在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其商誉将基于实际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实际情况来测

算，与备考报表中的商誉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本次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中

法律上母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认及商誉的计算依据合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证监会公告[2011]41 号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成本的计量的

处理意见》和《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

会函【2008】60 号）等规定。 

问题 9、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交易标的同一房地产项目在存货、投资性

房地产、在建工程之间的划分原则及依据，相应的账面价值、资产明细构成、

建筑面积、已销或已租面积、收益确认及占比情况，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房地产项目划分的原则及依据 

1、存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规定，存货指公司为了出售，包括可

供直接销售的产成品、商品，以及需经过进一步加工后出售的原材料等。标的公

司存货核算的主要内容为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指未完工或

已完工竣工验收拟用于出售的住宅及商铺。 

2、投资性房地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指为赚

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

计量和出售。标的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根据管理层意图和董事会决议，将以赚取租

金收入为目的拟用于出租的商铺等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 

3、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分为自营方式建造和出包方式建造两种，在建工程在工程完工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结转固定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



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标的公司的在建工程主要为完工后对外经营的物业，

即正在建设的酒店等综合体。 

二、标的公司各房地产项目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各项目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会计科目 资产明细组成 划分依据 

可售/出租

面积/建筑

面积 

相应面

积占比

（%）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项目总

成本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日累计已

销/已租面积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日累计已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比(%) 

截至2015年

7 月 31 日账

面价值 

金华欧景

名城项目 

存货 

1#-22#楼（除 6#、

7#、10#楼一～四层

连体商业裙房外）共

1604 套住宅 

用于出售的住

宅 
331,895.24 87.54 235,937.28 243,854.09 259,887.92 99.97 45,825.37 

投资性房

地产 

6#、7#、10#楼：一～

四层连体商业裙房 

用于出租的连

体商业裙房 
47,243.68 12.46 29,181.00 396.90 88.00 0.03 28,315.06 

小计   379,138.92 100.00 265,118.28 244,250.99 259,975.92 100.00 74,140.43 

世贸中心

项目 

存货 

A、B、C 栋住宅，1

至 5 层部分商业裙

房 

用于出售的住

宅及部分商业

裙房 

204,890.73 43.59 194,168.87 - - - 194,168.87 

在建工程 

D 栋酒店综合体、

1-5 层部分商业裙

房 

用于自营的酒

店综合体及部

分商业裙房 

265,107.57 56.41 101,118.00 - - - 101,118.00 

小计   469,998.30 100.00 295,286.87 - - - 295,286.87 

千岛湖皇

冠假日酒

店项目 

存货 
千岛湖皇冠假日酒

店附楼 

用于出售的附

楼 
40,606.24 42.26 23,249.68 - - - 23,249.68 

在建工程 
千岛湖皇冠假日酒

店 

用于自营的酒

店 
51,129.46 55.74 22,228.03 - - - 22,228.03 

小计   91,735.70 100.00 45,477.71 - -  45,477.71 

银联大厦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11,662.87 41.97 18,800.05 11,504.70 30,489.49 100.00 254.95 



投资性房

地产 
商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6,138.08 22.08 9,894.35 6,138.08 - - 8,915.05 

投资性房

地产 
车库 

用于出租的车

库 
9,992.61 35.95 2,579.39 - - - 2,324.09 

小计   27,793.56 100.00 31,273.79 17,642.78 30,489.49 100.00 11,494.10 

国贸大厦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35,916.41 93.29 69,854.13 35,540.30 89,183.10 100.00 334.31 

投资性房

地产 
商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2,583.59 6.71 5,024.85 2,583.59   4,519.57 

小计   38,500.00 100.00 74,878.98 38,123.89 89,183.10 100.00 4,853.88 

北门街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30,060.59 98.72 59,150.20 30,060.59 67,205.84 100.00  

投资性房

地产 
商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389.03 1.28 765.49 389.03   674.31 

小计   30,449.62 100.00 59,915.69 30,449.62 67,205.84 100.00 674.31 

财富大厦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36,392.46 79.43 66,624.44 33,106.78 85,152.12 100.00 6,015.16 

投资性房

地产 
商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9,422.37 20.57 17,249.73 9,422.37   15,721.01 

小计   45,814.83 100.00 83,874.17 42,529.15 85,152.12 100.00 21,736.17 

欧景名城 存货 住宅 
用于出售的住

宅 
481,911.75 100.00 372,894.76 470,134.02 501,368.55 100.00 8,220.14 

丹桂苑 存货 住宅 
用于出售的住

宅 
52,234.45 100.00 55,466.88 51,141.17 59,325.44 100.00 1,065.75 

国际建材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8,656.17 3.71 1,289.09 8,656.17 4,126.12 70.04  



装饰城 铺 

投资性房

地产 
商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224,431.18 96.29 35,344.96 173,223.87 1,765.05 29.96 29,467.15 

 小计    233,087.35 100.00 36,634.05 181,880.04 5,891.17 100.00 29,467.15 

东阳欧景

名城 

存货 
1-10#楼住宅、沿街

商铺 

用于出售的住

宅及沿街商铺 
100,981.00 67.68 70,958.53 77,011.79 59,289.33 100.00 16,793.48 

投资性房

地产 

地下负一负二层商

铺 

用于出租的商

铺 
48,232.96 32.32 18,353.18 - - - 17,805.84 

 小计    149,213.96 100.00 89,311.71 77,011.79 59,289.33 100.00 34,599.32 

新光天地

一期 

存货 
1#住宅、2#写字楼、

沿街商铺、地下商铺 

用于出售的住

宅、写字楼、沿

街商铺及地下

商铺 

43,274.27 52.54 57,530.41 25,709.37 61,981.34 100.00 22,640.87 

投资性房

地产 
地上一至五层商场 

用于出租的商

场 
39,089.65 47.46 54,392.57 - - - 53,094.95 

 小计    82,363.92 100.00 111,922.98 25,709.37 61,981.34 100.00 75,735.82 

新光天地

二期 

存货 地下商铺、沿街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64,587.68 67.34 60,076.45 - - - 60,076.45 

在建工程 二至六层商铺 
用于自营的商

铺 
31,322.94 32.66 48,127.75 - - - 48,127.75 

 小计    95,910.62 100.00 108,204.20 - - - 108,204.20 

新光天地

三期 
存货 商铺 

用于出售的商

铺 
58,875.98 100.00 58,244.82 - - - 58,2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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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同一房地产项目在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在

建工程之间的划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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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

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 年 1 月 11 日 

 

 

 


	问题4、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反向购买，公司重组完成后的备考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其中商誉为零。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备考财务报表商誉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就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反向购买、商誉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问题9、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交易标的同一房地产项目在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之间的划分原则及依据，相应的账面价值、资产明细构成、建筑面积、已销或已租面积、收益确认及占比情况，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